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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淺談建置螢光燈管(泡)中汞含量測試專業實驗室 

化性技術科 技士 蔡宛臻 

配合我國「執行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本局應施檢驗品目如熱陰極螢光燈管、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等商品皆需符合國家標準含汞量之分級限量要求。為活化善

用本局之檢驗資源及達到後市場監管之目的，爰評估螢光燈管(泡)中汞含量檢測所

需能量及了解相關試驗流程，並擇定專業實驗室，進而協助專業試驗室建置檢測能

力及檢測能量。  

二、緣起與目的 

(一)螢光燈納入汞含量規定歷史沿革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針對全球

汞汙染問題制定汞水俣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公約於民國 106 

年 8 月 16 日正式生效，公約第四條第一款及附件 A 明確規定汞產品管制及淘

汰期程。加強汞管理已成為國際趨勢，爰我國檢視目前跨部會汞之管理及執行

現況，及規劃未來管制方向，俾與國際公約之管理逐步接軌。因此，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邀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經濟部、財政部及勞動部等共

同制定執行「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作為我國推動汞管理之依據。 

螢光燈管基本結構圖如圖 1，螢光管內充滿了惰性氣體，而在玻璃螢光管

的內側表面，則塗上一層磷質螢光漆，在燈管的兩端設有由鎢製成的燈絲線圈。

當電源接通後，首先電流通過燈絲加熱並釋放出電子，電子將管內氣體變成電

漿(plasma)，使管內電流加大，當兩組燈絲間的電壓超過一定值之後燈管開始

產生放電，激發汞原子發放出 253.7 nm 及 185 nm 波長的紫外線，螢光管內側

表面的磷質螢光漆會吸收紫外線，並釋放出較長波長的可見光。 

 

圖 1 螢光燈管基本結構圖 

而螢光燈管內含有汞，意外地吸入或吃進大量汞或其化合物，可導致急性

中毒。由於汞及其化合物具有腐蝕性，它們可引致口腔及咽喉發炎和潰瘍。其

他常見的病徵包括噁心、嘔吐、肚痛、出血性腹瀉及腎功能損傷等，攝入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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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更可導致死亡。長期攝入汞可引致麻痺及觸覺、視覺、聽覺或味覺逐漸減退，

例如日本水俣病事件歷程如圖 2。 

 

圖 2 日本水俣病事件歷程 

 

本局前於 106 年 2 月 24 日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自 107 年 1 月 1 日規定螢光燈泡汞含量限制值，並於 108 

年 8 月 15 日公布新版標準 CNS 691 「螢光燈管（一般照明用）」(108 年版)，

另於 109 年 6 月 1 日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熱陰極螢光燈管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現行螢光燈管及燈泡汞含量限制值如下表 1，其檢驗方式為型式認可逐

批檢驗或驗證登錄(模式二加三)。 

 

表 1  現行螢光燈管及燈泡汞含量限制值 

汞含量限制值 螢光燈泡 螢光燈管 

15 mg 以下 功率在150 W以上 - 

5 mg以下 
功率在50 W以上且低於
150 W 

- 

4 mg以下 - 直徑小於9 mm 

3.5 mg以下 
功率在30 W以上且低於
50 W 

直徑大於17 mm且在28 

mm以下 

直徑大於28 mm 

3 mg以下 - 
直徑 9 mm以上且在 17 

mm以下 

2.5 mg以下 功率低於30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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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局專業實驗室發展業務規劃 

本局參考先進國家商品驗證機制，於民國88年實施商品驗證登錄制度(原主

要為逐批檢驗)改以型式驗證，並扶植檢測產業發展，於91年實施指定試驗室認

可管理機制(原主要為第六組及各分局執行檢驗)，為活化善用檢驗資源、因應

市場購樣檢測及相關檢舉案件等需求，本局於96年及101年推動2次專業實驗室

計畫，分別依度量衡(校正)、電性、物性、化性等領域評估，進行實驗室項目

評估及業務調整規劃，並於110年2月4日召開「研商本局化性專業實驗室規劃

事宜會議」，由新竹分局擔任「螢光燈管化性檢驗項目:汞」之專業實驗室。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試驗方法概述 

依據國家標準CNS 15479(100年版及106年版)「螢光燈中汞量測定法」螢

光燈管(泡)中汞(Hg)之存在狀態有4種，分別為汞蒸氣、以液態汞或化合物存

於燈管內容物表面、汞齊；汞以各種方式封入螢光燈中，形狀及封入裝置時

之狀態也多樣化，封入汞齊之燈，多使用輔助汞齊，輔助汞齊之形狀及燈內

之位置並不特定；以往T8、T9傳統燈管所使用的為液態汞，所以只要燈管一

破裂，汞立刻以液態進入地下造成污染。而T5燈管所使用的是汞合金，在常

溫狀態下是固態的方式存在，僅有在燈管高電壓激發的狀態下呈氣態的，只

要燈管一破裂，汞合金一接觸常溫，即呈固態，所以T5燈管的水銀污染機率

大幅縮減。惟該標準說明室溫下汞蒸氣壓很低(0.0012 mmHg @20 ℃)，不需

考量燈管中之氣態汞，故螢光燈管於破壞前，置於室溫下24 小時，其逸散之

汞蒸氣量可視為誤差範圍。雖然燈管內之汞蒸氣量低，但於燈管破壞時易逸

散且有人體吸入可能性，故仍有汞危害風險之可能性。其中取樣方法以粉碎

燈管溶解汞之取樣方法(圖3)及燈管內汞合金等之取樣方法(圖4)2種最為常用。 

 

圖3 粉碎燈管溶解汞之取樣方法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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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燈管內汞合金等之取樣方法試驗流程 

 

(二)螢光燈管(泡)中汞含量測試教育訓練 

依據本局第202次定期業務會報裁示事項，各單位應落實同仁技術能力之

養成，配合螢光燈管(泡)中汞含量測試專業實驗室之建置，爰110年度化性專

業技術人員教育訓練實施計畫，其中螢光燈管(泡)中汞含量測試教育訓練內容

包含應施檢驗螢光燈管(泡)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及驗證登錄審查實務介紹、螢

光燈管(泡)汞含量測試經驗分享、光源產品測試試驗室參觀及國家標準CNS 

15479 「螢光燈中汞量測定法」檢測實作等。 

 

圖5 螢光燈管中汞量檢測實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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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依109年6月1日經標三字第10930002660號公告，商品之汞含量測試報告可直接

採認經TAF認可實驗室所出具之測試報告，雖目前國內螢光燈管(泡)已不再為照明

市場主流，惟螢光燈管(泡)汞含量測試屬本局強制性檢驗項目，為因應未來市場購

樣檢驗及相關檢舉案件需求，本局仍須建置該項目之檢驗能力。  

由新竹分局擔任「螢光燈管化性檢驗項目:汞」之專業實驗室；另為增進本局

及各分局相關檢驗同仁瞭解螢光燈管(泡)中汞含量之檢測技術，已於110年辦理「螢

光燈管(泡)中汞含量測試教育訓練」，就螢光燈納入汞含量規定歷史沿革、相關檢

驗規定及驗證登錄審查實務介紹、汞含量測試經驗分享及實作，以協助專業實驗室

建立檢測技術能力。 

 

五、參考文獻： 

1. CNS 14125:2019，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一般照明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 CNS 691:2019，螢光燈管(一般照明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3. CNS15479:2011，螢光燈中汞量測定法，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4. CNS15479:2017，螢光燈中汞量測定法，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5. 王金標，本局專業實驗室中長期發展業務規劃之研究，標準檢驗局 107 年度

自行研究計畫，臺北。 

6. 朱博群，110 年「螢光燈管(泡)中汞含量測試教育訓練」螢光燈納入汞含量規

定歷史沿革簡報，經濟部標準驗驗局。 

7. 黃株英，110 年「螢光燈管(泡)中汞含量測試教育訓練」螢光燈管(泡)中汞含

量試驗經驗分享簡報，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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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店家販售符合檢驗規定之商品 

與他機關合作之延伸加強新設網路商家宣導 

作業管制科 技士 宋勃逸 

一、前言： 

因covid-19疫情影響，使得網路購物更為盛行，針對新設網路商家加強宣導作

業，促使商家瞭解商品檢驗法相關規定，並銷售符合檢驗規定商品。 

二、研究方法介紹 

  (一)針對雙北轄區新設網路商家，以文書宣導資料說明商品檢驗法及報驗程序，

並 搭 配 自 製 「 你 家 的 商 品 有 安 全 保 障 嗎 」 之 youtube 宣 導 影 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eG9yYIkdY)，讓新設網路商家更加容易瞭

解本局主管業務及商品報驗重要性(圖1〜圖3)。 

 

 

圖1 「你家的商品有安全保障嗎」之youtube宣導影片 

 

(二)藉由宣導文宣指引將商品報驗、品目查詢及商檢法規等資訊轉知新設網路商

家，以期許新設網路商家皆能販售符合檢驗規定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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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宣導文宣 

 

圖3  商品品目查詢線上申請作業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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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持續與他機關合作辦理宣導作業及邀集違規店家參與本局舉辦之座談會。 

 

圖4  於110年度新北市政府商品標示法企業經營者宣導說明會辦理宣導 

 

三、結論 

    除持續執行前計畫項目「於其他政府單位辦理宣導活動時以搭便車的形式一併

進行商品檢驗法宣導」外，另重新修訂宣導文宣，並搭配製作之youtube宣導影片，

針對雙北轄區較不諳商品檢驗法之2,823家新設網路店家進行商品檢驗法宣導，以

期獲得最大宣導效益。另經持續3年加強宣導，網路逃檢店家數量已由108年96家減

少至110年69家(圖5)，宣導略有成效。 

 

圖 5  108年至 110年網路逃檢店家數量統計 

 

四、參考文獻： 

    闕孝嚴、李智華、李瑋埕、李宏榮、宋勃逸，2020，提升商家販售符合檢驗規

定之商品-與他機關合作加強宣導之研究，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9年度自行研究計畫，

臺北。 

96 

82 

69 

108年 109年 110年 

108年至110年網路逃檢店家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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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介紹 

直流斷路器檢測設備簡介 

電氣檢驗科 科長 陳晉昇、技士 黃舜國 

一、前言 

隨著再生能源的推進與發展，我國預訂在2025年，建置太陽能發電總裝置

容量目標達20GW。在太陽能發電系統中，太陽光電模組產生的直流電藉由變

流器轉換為交流電，再併接到既有的交流電網中，而在交、直流兩側的系統迴

路，需要有電纜線、斷路器、隔離開關、熔絲等配線器具才能將電力安全、有

效地傳輸。 

交流斷路器已為本局公告為應施檢驗商品之一，檢驗範圍為額定電壓600V

以下、額定電流800A以下、短路啟斷容量50kA at 220V、30kA at 380V、25kA 

at 440V、20kA at 600V以下，但對於直流斷路器，因以往國內未建置完整的檢

測設備，故未將其列入應施檢驗商品範圍，但隨著太陽能發電系統逐漸擴大、

普及，直流斷路器應用愈來愈普遍，國內亟需具備有相關的檢測能量，以保障

國內用電系統的安全。 

有鑑於國內能源轉型趨勢發展及需求，本局近年來亦積極規劃建置直流斷

路器測試設備，以提供業界檢測能量。目前已陸續建置完成直流短路試驗設備、

直流電氣耐久性試驗設備，以下針對這兩種設備加以介紹。 

二、檢測項目介紹 

「直流斷路器」顧名思義適用在直流電路，作為直流迴路保護之用。無論

「直流斷路器」或「交流斷路器」，其常見的保護目的均為過載保護與短路保

護等2種功能。為滿足此兩種斷路器使用的環境不同，試驗設備需能分別提供

直流與交流電源，其中「短路啟斷」與「電氣耐久性」試驗項目，是以額定電

壓執行測試工作，其試驗電流通常可達數百或數萬安培，係屬於破壞性的試驗

項目。 

「直流斷路器」適用的標準為CNS 14816-2 (調和自IEC 60947-2)、CNS 

14985-2 (調和自IEC 60898-2)與IEC 60898-3 (尚未調和為CNS)。其適用範圍分

別簡述如下： 

(一) IEC 60947-2：適用範圍為額定電壓AC 1,000V或DC 1,500V以下，任何額

定電流，各種構造型式或各種預定用途的斷路器。 

(二) IEC 60898-2：適用範圍為額定電壓AC 440V、DC 1P 220V、2P 440V以下，

額定電流125A以下，短路啟斷容量AC 25kA、DC 10kA以下，非專業人士

使用而設計的斷路器。 

(三) IEC 60898-3：適用範圍為額定電壓DC 440V以下，額定電流125A以下，

短路啟斷容量10kA以下，無專業人士維護的場所使用的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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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0898-2與IEC 60898-3的電氣耐久性、短路啟斷試驗方式與條件均  相

同，因此，後續即以IEC 60898代表。 

(四) CNS 14816-2 

依據 CNS 14816-2之規定，一般規格的斷路器產品試驗可分試驗程序Ⅰ、

Ⅱ、Ⅲ，每個程序各包含不同試驗項目以驗證其保護功能。以下針對試驗

程序Ⅰ、Ⅱ、Ⅲ作一簡要的說明： 

              1.試驗程序Ⅰ： 

                試驗程序Ⅰ主要目的在於驗證斷路器產品各區段的過電流跳脫能力、  耐

電壓能力與耐久性能力，以一個最大額定電流設定值的樣品執行測試，整

個試驗程序包括下列 6個項目： 

(1) 短路跳脫試驗(以任意合適電壓試驗)：80%設定電流規定時間內不

動作、120%設定電流規定時間內要動作。 

(2) 過電流試驗(以任意合適電壓試驗)：105%額定電流規定時間內不動

作、130%額定電流規定時間內要動作。 

(3) 操作耐久性試驗(以最高額定電壓試驗)：無電流(機械性開閉操作)、

有額定電流(電氣開閉操作)。 

(4) 耐電壓試驗。 

(5) 溫升試驗(以任意合適電壓試驗)。 

(6) 145%額定電流過載跳脫試驗(以任意合適電壓試驗)。 

2.試驗程序Ⅱ(Ics或 Ics=Icu)： 

                     試驗程序Ⅱ主要目的在於驗證斷路器產品一般使用狀態下的短路啟斷能

力，而且要求在執行短路啟斷試驗後依然可以繼續使用無損壞，會以最

高、中間與最低的額定電壓，各取一個最大額定電流設定值的樣品執行

測試，整個試驗程序包括下列 5個項目： 

(1) 額定使用短路啟斷容量試驗 Ics(以各個額定電壓試驗)：O-CO-CO
註 1

 

(2) 電氣操作耐久性確認(以最高額定電壓試驗)：5%電氣開閉操作次數。 

(3) 耐電壓確認。 

(4) 溫升確認(以任意合適電壓試驗)。 

(5) 145%額定電流過載跳脫確認(以任意合適電壓試驗)。 

3.試驗程序Ⅲ(Icu)： 

   試驗程序Ⅲ主要目的在於驗證斷路器產品極限狀態下的短路啟斷能力，

而且要求在執行短路啟斷試驗後依然可以繼續使用無損壞，同樣會以最

高、中間、最低的額定電壓，各取一個最大額定電流設定值的樣品執行

測試，整個試驗程序包括下列 4個項目： 

(1) 200%額定電流過載跳脫試驗(以任意合適電壓試驗)。 

(2) 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試驗 Icu(以各個額定電壓試驗)：O-CO
註 1

 

(3) 耐電壓確認。 

(4) 250%額定電流過載跳脫確認(以任意合適電壓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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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短路啟斷試驗 O、CO動作說明： 

  

圖 1  短路啟斷試驗之 O與 CO (左圖為 O、右圖為 CO) 

 (五)CNS 14985-1 
〔1〕

 

       依據 CNS 14985-1附錄 C之規定，一般規格的斷路器產品試驗可分試驗程

序 A、B、C、D、E，每個程序各包含不同試驗項目以驗證其保護功能。

以下針對電氣耐久性與短路試驗程序(C1、D1、E1、E2)作簡要的說明： 

1.試驗程序C1： 

                   試驗程序 C1包含下列 5個試驗項目： 

(1) 機械與電氣耐久性試驗：在額定電流下執行4,000次操作循環，額定

電流32A以下之斷路器，以每小時240次操作循環，樣品應保持開啟

至少13秒。額定電流超過32A之斷路器，以每小時120次操作循環，

樣品應保持開啟至少28秒。 

(2) 在降低短路電流下之試驗：以500A或10倍額定電流(取較大者)，執

行自動開啟9次，其中6次以輔助開關閉合電路(O)，3次以斷路器本

身閉合(CO)。 

(3) 洩漏電流與耐電壓驗證。 

(4) 以96% 額定電流不跳脫。 

(5) 以160% 額定電流要跳脫。 

2.試驗程序D1： 

試驗程序 D1包含下列 6個試驗項目： 

(1) 機械振動與衝擊試驗。 

(2) 1,500A短路試驗：執行自動開啟9次，其中6次以輔助開關閉合電路

(O)，3次以斷路器本身閉合(CO)。 

(3) 洩漏電流與耐電壓驗證。 

(4) 以96% 額定電流不跳脫。 

(5) 以160% 額定電流要跳脫。 

3.試驗程序E1： 

試驗程序 E1包含下列 4個試驗項目： 

(1) 使用短路啟斷容量(Ics)： 

a.單極與二極斷路器之操作順序為：O-t-O-t-CO。(t為間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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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極與四極斷路器之操作順序為：O-t-CO-t-CO。 

(2) 洩漏電流與耐電壓驗證。 

(3) 以96% 額定電流不跳脫。 

(4) 以160% 額定電流要跳脫。 

4.試驗程序E2： 

試驗程序 E2包含下列 3個試驗項目： 

(1) 額定短路啟斷容量(Icn)： 

                           以 3個樣品進行試驗，操作順序為：O-t-CO。 

(2) 洩漏電流與耐電壓驗證。 

(3) 以280% 額定電流要跳脫。 

 

三、本局現有直流試驗設備介紹 

(一)低壓(600V以下)直流短路試驗設備 

短路試驗之目的在於驗證受測產品短路啟斷性能，評估是否會對環

境及操作人員造成危害，以及是否可以符合後續的功能驗證試驗。測試產

品範圍主要為斷路器，也可執行開關、熔絲等。設備容量範圍為直流電壓

22~600V。最大短路電流 40kA at 250V、20kA at 500V。 

自 CNS 14816-2
〔2〕、 IEC 60947-2( 2016年版)起，第 8.3.2.2.7節規定

直流試驗電流的漣波需不大於 7%，其中 IEC 標準對於漣波因數(ripple 

factor)之定義如下。 

漣波因數 = 
                  

              
 

為達到上述漣波因數要求，本局對於直流短路試驗電源採用 12 相全

波整流供電，亦即使用兩台三相變壓器供電，此兩台變壓器一次側，分別

為 Δ 接、Y 接線，二次側則同為 Δ 接或 Y 接線，使其二次側輸出電壓相

位差 30 度，接著這兩台變壓器個別進行三相全波整流後，再將其直流電

壓並聯接在一起。有關直流短路電源電路示意圖、兩組三相全波整流器組

與短路試驗樣品箱如下列圖 2、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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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局直流短路試驗電源線路示意圖 
 

 

 

圖 3  兩組三相全波整流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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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短路試驗樣品箱 

 

經實測直流短路校正電流結果，在不同電流時，會有不同的漣波因

數，亦即電流愈大，其漣波因數愈大。在短路電流為 3.7kA 時，漣波因數

為 2.25%，當電流提升至 15.3kA，漣波因數則為 3.52%，小於 CNS 

14816-2第 8.3.2.2.7節規定的 7%。電流波形如圖 5所示。 

電流漣波因數 = 
               

     
 = 2.25% (電流為 3.7kA) 

電流漣波因數 = 
               

      
 = 3.52% (電流為 15.3kA) 

 

圖 5  實測的直流短路校正電流波形 

 

另外，對於直流短路試驗時的電壓、電流波形漣波因數，經以 DC 

500V、20kA 實測結果，電壓漣波因數為 4.15%、電流漣波因數為 1.54%，

小於 CNS 14816-2第 8.3.2.2.7節規定的 7%，波形如圖 6所示。 

電壓漣波因數 = 
              

   
 = 4.15% (空載電壓為 DC 5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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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漣波因數 = 
            

     
 = 1.54% (電流為 20.79kA) 

 

 

圖 6  實測 DC 500V、20kA的短路校正波形 

 

(二)低壓(600V以下)直流電氣耐久性試驗 

短路試驗之目的在於驗證受測產品長期操作之性能，並評估是否會

對於環境及操作人員造成危害，以及是否可以符合後續的功能驗證試驗。

測試產品範圍主要為斷路器，也可執行開關、熔絲等。設備容量範圍為直

流電壓 22~565V，電流 1~1,000A，時間常數 2.0ms。另此套設備亦可執行

直流斷路器 2.5倍過載試驗，範圍為直流電壓 22~565V，電流 1~1,000A，

時間常數 2.5ms。有關直流電氣耐久性試驗設備、控制機台與樣品箱與

RL負載箱如下列圖 7、8、9所示。 

 

 
圖 7  直流電氣耐久性試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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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直流電氣耐久性試驗設備控制機台與樣品箱 

 

 

 

圖9  直流電氣耐久性試驗設備RL負載箱 

 

經實測直流電氣耐久性試驗結果，在直流電壓 500V 執行 10A、

100A、200A、400A、800A、1,000A 不同電流時，電壓、電流波形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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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直流電氣耐久性試驗設備實作DC 500V紀錄表 

 

 
電壓500V、電流10A 

 
試驗電壓 500V，電流 100A 

 
試驗電壓 500V，電流 200A 

 
試驗電壓 500V，電流 400A 

 
試驗電壓 500V，電流 800A 

 
試驗電壓 500V，電流 1,000A 

 

四、結論 

斷路器在直流電路中執行啟斷，較在交流電路中困難，直流斷路器性能應

被驗證，才能確保使用環境、裝置與操作人員的安全。本局目前已具備直流短

路試驗、直流電氣耐久性試驗設備，陸續將規劃建置直流溫升、過載跳脫試驗

設備，可擴大產品驗證範圍，逐步完善國內直流斷路器檢測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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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中禁用之偶氮色料檢測設備介紹  

化性技術科 技士 張嫺楨 

一、前言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為有效防堵疫情擴散，我國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民眾外

出時必須配戴口罩，使得口罩成為出門必備的日常裝備。除傳統單色的口罩外，因

應消費者追求時尚及潮流之需求，口罩廠商亦紛紛推出各式各樣色彩繽紛的口罩，

使口罩不再只是單純的防疫物品，更變為流行時尚的穿搭配件。然而，各式色彩繽

紛的口罩亦引起民眾對於商品安全之疑慮，新聞媒體報導有色口罩恐含致癌之偶氮

色料，引發社會關注。為確保民眾使用之安全，本局迅速啟動市場購樣計畫，針對

實體店面及網路平臺購樣抽測有色口罩，結果皆未驗出禁用的偶氮色料。 

口罩中偶氮色料之檢驗方法係依據CNS 16113-1「紡織品－偶氮色料衍生特定

芳胺的測定法－第1部：纖維經萃取與不經萃取偵測使用之特定偶氮色料」及CNS 

16113-3「紡織品－偶氮色料衍生特定芳胺的測定法－第3部：偵測使用之特定偶氮

色料可能釋放出的4-胺基偶氮苯」，其可用之檢測分析設備包括：薄層層析(TLC)、

高效率薄層層析儀(HPTLC)、液相層析儀搭配二極體陣列偵檢器(HPLC-DAD)、液

相層析質譜儀(LC-MS)、氣相層析儀搭配火焰離子偵檢器(GC-FID)、氣相層析質譜

儀(GC-MS)及毛細管電泳儀搭配二極體陣列偵檢器(CE-DAD)。如果以一種檢測分

析設備檢出芳胺化合物，則應使用另一種或多種檢測分析設備進行確認，當所有選

用的方法皆確認檢出芳胺化合物之情況下，才能判為檢出。以下介紹其中2項較常

用的檢測設備：氣相層析質譜儀及液相層析儀搭配二極體陣列偵檢器。   

 

二、氣相層析質譜儀 

（一）原理 

檢液於進樣口處經高溫加熱後而揮發形成氣體，並經惰性載流氣體推動而進入

氣相層析管柱中，因檢液中各化合物之沸點與極性不同，經過管柱時而有不同之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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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時間。當化合物離開管柱到達質譜儀時，會被質譜儀離子化及碎片化，其產生之

分子及碎片離子會依不同之質荷比(m/z)而被分離並被偵測。藉由化合物之滯留時間、

產生之分子及碎片離子之質荷比及其相對比例，可進行化合物之定性分析；而藉由

化合物於氣相層析圖之波峰面積，可進行化合物之定量分析。 

 

圖1 氣相層析質譜儀 

 

（二）構造 

氣相層析質譜儀係由氣相層析儀及質譜儀所組成。氣相層析儀之構成元件，包

括：載流氣體供給系統、樣品進樣裝置、進樣口、氣相層析管柱及烘箱。質譜儀之

構成元件，包括：真空系統、離子源、質量分析器、離子檢測器及數據處理系統。

以下就各元件功用簡述如下： 

1. 氣相層析儀 

(1) 載流氣體供給系統：提供一定之流速或壓力之載流氣體，將氣化之檢液導入

至氣相層析系統中，最常使用之載流氣體為氦氣。 

(2) 樣品進樣裝置：將檢液注入進樣口中，常見進樣方式為液體進樣、頂空進樣、

吹氣捕捉進樣及固相微萃取進樣等。 

(3) 進樣口：加熱使檢液揮發，並藉由載流氣體將其導入管柱中。常見進樣模式

為分流及不分流。分流模式中，氣化之檢液會按照所設定之比例排出或進入

管柱中，一般而言大部分檢液會被排出，僅有少部分檢液會進入管柱中，適

合高濃度檢體之分析，可防止儀器受到檢體汙染；不分流模式中，大部分檢

液則皆會進入管柱中，適合低濃度檢體之分析，可提高分析之靈敏度。 

(4) 氣相層析管柱：將檢液中不同化合物進行分離。檢液中化合物因特性不同，

而會與管柱內填充材質產生不同之作用力，使其於管柱中之移動速率及滯留

時間不同，故可達到分離之目的。常見之管柱種類為填充管柱及毛細管柱。 

(5) 烘箱：可設定適當之溫度梯度，調控管柱溫度，以增進管柱之分離效果及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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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質譜儀 

(1) 真空系統：氣相層析質譜儀之離子源、質量分析器及離子檢測器皆須維持於

高度真空狀態中，以降低儀器背景值、離子散射干擾及碰撞干擾等，提高儀

器靈敏度。 

(2) 離子源：提供能量使化合物離子化及碎片化。最常見之離子化方法為電子撞

擊法(Electron Impact)及化學游離法(Chemical Ionization)。 

(3) 質量分析器：將經離子化之分子離子及碎片離子依照不同質荷比進行分離。

最常見之質量分析器為四極柱質量分析器(Quadrupole Analyzer)。 

(4) 離子檢測器：接收經質量分析器分離之離子，將所得之離子流訊號轉換成電

壓訊號後，放大並輸出至數據處理系統。 

(5) 數據處理系統：將電壓訊號處理後，可提供滯留時間、離子強度及離子質量

分佈之三度空間資訊。氣相層析圖之X軸為滯留時間，Y軸為訊號強度，由

滯留時間可進行化合物之定性分析，由波峰面積可進行化合物之定量分析；

質譜圖之X軸為質荷比，Y軸為離子強度，由質譜圖可知化合物之離子質量

分佈，並可將所得質譜圖與質譜資料庫進行比對，以鑑別出檢液之化合物組

成。 

 

圖2 氣相層析質譜儀之構造簡圖 

 

三、液相層析儀搭配二極體陣列偵檢器 

（一）原理 

檢液由進樣裝置注入液相層析系統中，並經移動相帶入液相層析管柱中，因檢

液中各化合物之特性不同，與管柱內填充材質及移動相間有不同的作用力，故有不

同之移動速度及滯留時間，而可將檢液中不同化合物分離。當化合物離開管柱到達

二極體陣列偵檢器時，將偵測其於不同波長下之吸光度。藉由化合物之滯留時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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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測得之吸收光譜圖，可進行化合物之定性分析；而藉由化合物於液相層析圖之波

峰面積，可進行化合物之定量分析。 

 

 

圖3 液相層析儀搭配二極體陣列偵檢器 

 

（二）構造 

液相層析儀搭配二極體陣列偵檢器之構成元件，包括：移動相供給系統、樣品

進樣裝置、液相層析管柱、二極體陣列偵檢器及數據處理系統。以下就各元件功用

簡述如下： 

1. 移動相供給系統：以高壓幫浦將移動相溶液引入液相層析系統中，移動相之

沖提模式可分為等度沖提(Isocratic elution)或梯度沖提(Gradient elution)。等度

沖提係指使用固定組成比例的單一溶劑進行沖提；梯度沖提係指使用二種以

上不同之溶劑，並隨時間調整其組成比例進行沖提，依樣品組成設定適當之

沖提條件，可提高分離效果及效率。 

2. 樣品進樣裝置：將檢液注入液相層析系統中。 

3. 液相層析管柱：將檢液中不同化合物進行分離。檢液中化合物因特性不同，

而與管柱內填充材質產生不同之作用力，使其於管柱中之移動速率及滯留時

間不同，故可達到分離之目的。液相層析管柱可分為正相及逆相，其中逆相

層析管柱使用最為廣泛，最常見之管柱材質為C18。 

4. 二極體陣列偵檢器：偵測檢液中經分離之化合物於各波長之吸光度。偵檢器

之光源會發射光通過樣品槽(flow cell)，當化合物流經樣品槽時，其產生之透

射光，會經光柵色散成多色光，並由二極體陣列偵測各波長之吸光度後，轉

換成相應之電信號強度。 

5. 數據處理系統：電信號強度經處理後，可提供滯留時間、吸光度與波長之三

度空間資訊。液相層析圖之X軸為滯留時間，Y軸為吸光度，由滯留時間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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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化合物之定性分析，由波鋒面積可進行化合物之定量分析；光譜圖之X軸為

波長，Y軸為吸光度，由光譜圖可進行化合物之鑑別及純度檢測。 

 

 

圖4 液相層析儀搭配二極體陣列偵檢器之構造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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